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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的惰性∗

———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运作机制分析

刘军强　 鲁　 宇　 李　 振

提要：为什么一些地区的农业结构调整陷入了新产业 － 低效运作 － 新产
业的重复低效的怪圈之中？ 本文将这种重复低效现象称为“积极的惰性”。
本研究以南方 Ａ 县的农业结构调整历程为例，发现对于经济条件较差地区
的基层政府而言，频繁更换产业是在强激励与弱惩罚的激励结构下的理性行
为。 内容竞争、时间压力等强激励驱动基层政府上马新产业，并“大干”、“快
干”；而归因困难、非正式关系介入等弱惩罚则让基层政府面临软风险约束，
从而降低了更换成本。

关键词：农业结构调整　 基层政府行为　 归因困难　 软风险约束

一、研究问题

农业结构调整是解决“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 一个区域内

农业结构变化引导着财政资金的分配流向，关系到这个地区的经济发

展，更影响着千千万万个农村家庭。 然而，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一些地

区基层政府的产业行为模式表现为：动用各种资源大力推广新产业，相
隔几年，该产业发展不佳，则再次上马新的产业。 如此循环往复。 以我

们的田野调查所在地 Ａ 县为例，在过去十几年内，其产业发展轨迹经

历了肉兔、甘蔗、竹、生姜、山鸡等种植、养殖项目，但大多效果不彰。 为

什么这些地区会陷入到新产业 －低效运作 －新产业的重复低效怪圈之

中？ 这即是本文主要致力于回答的问题。
有学者将这种现象视为基层政府的“折腾”（李昌平，２０１６）。 但我们

并不认同这种简单化的观点，而是希望从更基础的组织层面来理解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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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象。 该现象包含着两个矛盾的过程：一方面，基层政府上马新产业总

是伴随着宣传动员、考察调研、指标摊派、巡视检查等一系列行政动作，
表现出谋求产业发展的积极性。 另一方面，基层政府动用各类资源快速

推进产业，不考虑这些推进措施的低效甚至无效，并且其对来自上级的

检查考核也不敏感，表现出稳定的惰性。 本文将新产业 －低效运作 －新

产业的重复性低效行为称为基层政府“积极的惰性”（ａｃｔｉｖｅ ｉｎｅｒｔｉａ）。①

要理解“积极的惰性”持续存在的制度根源，我们必须弄清楚以下

问题：首先，为什么基层政府常常是在产业初始阶段积极地担责，勇于

上马风险性更高的新产业？ 其次，基层政府如何利用新产业谋求政绩，
而在新产业发展失利之后，基层政府又是如何软化责任而免于受到惩

罚？ 对以上问题需要从基层政府的产业实践（组织行为）及其产业实

践的制度空间（以上下级关系为主）的视角展开细致分析。
我们以华南 Ａ 县十多年来（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的农业产业发展历程

作为研究内容，在田野调查中访谈了一百余位相关人员，包括基层公务

员、企业职员、农民等。 研究发现，基层政府频繁更换农业产业并不单

纯是错误和非理性的简单重复，而是政府组织结构性矛盾的一种表现，
是基层政府在强激励与弱惩罚的激励结构下做出的适应行为：产业更

换中的强激励是基层政府响应上级的目标设定而做出的积极谋求进取

的行为；而弱惩罚则是在产业考核 ／验收阶段，上下级间的共谋与博弈

来回切换所形成的一种组织惯例。 概言之，以晋升与竞争为主的强激

励与应付上级验收考核而形成的弱惩罚构成了“积极的惰性”这一重

复性低效行为的动力学基础。
农业结构调整是“三农”问题的重要举措之一，因而关注农业结构

调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中央 １ 号文件已经连续 １４ 年（２００４ － ２０１７
年）关注“三农”问题。② 破解农业产业的频繁更换之谜，可以为农业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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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的“积极的惰性”概念最早源于组织学，其原意是指企业经理激进地投资新的

领域，同时却大致延续了旧有的发展方式。 这些方式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环境，因此企业

不可避免地遭受失败（Ｓｕｌｌ， １９９９； 苏，２００３：２６ － ４８）。 本文借用此概念并加以转换，用来

指称基层政府频繁更换农业产业却总是低效推进产业的组织行为。 原概念描述的是企

业行为，而本研究关注的是政府行为。 两者在内涵上也有所差异，特别是使用了不同的

中间机制。
“三农”及其资金投入历来受到各级政府的重视。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第三十

八条第一款规定：“中央和县级以上地方财政每年对农业总投入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其

财政 经 常 性 收 入 的 增 长 幅 度 ” （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ｍｏａ． ｇｏｖ． ｃｎ ／ ｚｗｌｌｍ ／ ｚｃｆｇ ／ ｆｌｆｇ ／ ２０１３０１ ／
ｔ２０１３０１０４＿３１３４８０４． ｈｔｍ）。



业发展提供理性分析与合理建议。
在理论上，我们在组织层面澄清了农业产业政策的运作环境和逻

辑，可以为经久不衰的产业政策争论建立微观基础（ Ｊｏｈｎｓｏｎ， １９８４；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 １９８９； ＯＥＣＤ， ２０１３）。 同时，本研究揭示了基层政府产业选

择的动机以及应付上级验收的措施，为切入庞杂的政府系统提供了独

特视角。 尽管本研究以农业产业调整为研究内容，但是对具有强激励

和弱惩罚特征的其他业务领域所出现的重复性低效行为也具有一定的

解释力。

二、背景与文献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农业产业化由“地方实践上升为全国经验”
（熊万胜、石梅静，２０１１）。 从 ９０ 年代中后期至今，基层政府的产业行

为经历了从行政强制为主的“逼民致富”到利用补贴为主的“诱民致

富”。 然而，无论是“逼”还是“诱”都引发了一些官民矛盾（马明洁，
２０００；吴毅，２００５；古学斌等，２００４）。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基层政府对农

业产业发展的持续热情，究其原因，主要是农业产业化长期以来都是县

乡政绩考核中最为重要的指标之一（刘明兴等，２０１３；陶郁等，２０１６）。
已有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方面：对不同地区或不同发展模式的对

比分析（Ｚｈｏｕ， ２０１１； Ｚｈａｎｇ， ２０１３； 蔡海龙，２０１３）；探讨某一地区的政

府推行产业的过程或者某一产业的发展历史（古学斌等，２００４；冯猛，
２０１４），以及分析产业发展中各方参与者的利益格局与互动博弈（艾云、
周雪光，２０１３；艾云，２０１６）。 但现有文献对许多地区的农业产业发展陷入

新产业 －低效运作 － 新产业怪圈及其背后的组织机制的关注与讨论较

少。 本文正是对这一现象的专门讨论。 与现有研究偏重于策略性分析

不同，本研究更加注重结构性分析。

（一）基层政府发展产业的组织行为

从组织行为的视角来看，基层政府频繁更换产业项目的行为类似

于组织研究中的“失败的陷阱” （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ｒａｐ），即“组织疯狂地尝试、变
革、创新……一个新想法和新技术失败了，就尝试下一个新想法或者新

技术，然后又一次失败” （ 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 ＆ Ｍａｒｃｈ，２０１０）。 列文托和马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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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ｖｉｎｔｈａｌ ＆ Ｍａｒｃｈ， ２０１０）为这种“病态”的组织行为诊断出三种机制：
（１）大部分的新想法都是“坏点子”；（２）每一项新的想法都需要时间来

积累经验，但是一开始，新想法往往表现不佳，容易被替换掉；（３）目标下

调的速度慢于目标上调的速度，组织对新想法具有 “乐观偏差”
（ｏｐｔｉｍｉｓｔｉｃ ｂｉａｓ）（Ｌａｎｔ， １９９２）。 但他们仅仅是做了抽象的理论阐释，并
未结合案例做出细致的推演分析。 此外，组织研究的主要对象是工商企

业和社会团体，这也与政府组织存在明显差异。
首先，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存在“倒闭”的可能，因而组织研

究中企业的预算约束更为严格。 这构成了其连续实施新想法的成本约

束。 中国的基层政府“不可能倒闭”的特征使其成本预算软化。 这为

政府践行新的“坏点子”提供了更多空间，也将大大延长基层政府陷入

“低效陷阱”的持续时长。
其次，组织研究将企业等组织视为独立的行为主体，却没有考虑到

缺乏“自主性”的情况。 虽然中国的基层政府属于“双重领导”———既

受本级党委领导，又对上级政府负责，但实际上，最重要的人事任免权

与否决权集中于上级政府，基层政府体现出对上负责的特征。 涉农部

门同样也存在类似“双重领导”的架构，俗称“条条块块”。 所以，基层

政府的产业选择发展要符合上级设定的指标，也要迎接上级的检查。
再次，组织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主要是市场环境，因而对市场环境的

变化会比较敏感。 中国基层政府产业行为主要的外部环境之一是上级

政府的注意力变化。 毕竟官员对提供哪些社会服务难以精准预测和衡

量，“然而，他可以将他们可以获取回报的数量和性质当作衡量紧急程

度大小的标准”（唐斯，２００６：７４）。 这决定了基层政府上马新的产业可

能并非出于对新产业的“过于乐观”判断，而是在猜测上级的“喜好”。
除了上述差异，现实中基层政府的产业行为更为复杂。 我们发现，

一些地区的产业发展表现出区别度高、更新率快等特征（马明洁，
２０００；古学斌等，２００４；冯猛，２０１４；梁晨，２０１５）；另一些地区则一如既往

地将老产业做大做强（艾云、周雪光，２０１３；艾云，２０１６；程秋萍、熊万

胜，２０１６）。 更有趣的是，频繁更换产业的地区并非一直上马新产业，
而是有的年份发展新产业，有的年份壮大老产业。 在高度同构且稳定

的激励结构之下，不同的产业发展模式却得以衍生。 这折射出基层政

府的产业行为具有高度的选择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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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产业发展中的上下级互动

斯科特（２０１２：４３９ － ４５３）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业产业化项目之

所以失败，除了抽象理性、标准化、忽视地方知识等现代性原因之外，国
家权力的不受限制也是重要的原因之一。 然而，他没有注意到国家

（ｓｔａｔｅ）这一概念内部的不同主体之间的张力。 基层政府大力推进农业

产业的首要目的更多可能是出于官员晋升的动机（冯猛，２０１２）。 所

以，我们应该重视国家内部不同主体间的博弈关系。 而上下级关系则

是基层政府产业行为最为重要的外部环境之一。
首先，从激励的视角来看，周黎安（２００７）的政治锦标赛模型提出，

中国地方官员的晋升是以经济发展和财政为主要指标的。 有学者甚至

发现官员任期内经济增长率或者基础设施投资额呈现倒 Ｕ 型（张军、
高远，２００７；丁从明等，２０１５）。 还有研究指出，地方政府的绩效投入与

其主官的任期具有紧密联系，类似于“试用期”的任职制度促使官员

“快出”政绩（耿曙等，２０１６）。 农业产业化也成为这场激烈竞争赛中的

一个项目，其突出表现就是各个基层政府努力突出本地农业产业的

“特色化”（冯猛，２０１４）。 以上研究说明，在地方政府的晋升锦标赛中，
农业产业化的时间、内容都是重要的竞争指标。

其次，从惩罚的视角来看，有研究指出中国的官场晋升不单是正向

激励的锦标赛，还有以惩罚落后为主的淘汰赛模式（李国强，２０１２）。
除了少数几个有望争夺好的次序排位的地区外，对于可能排位倒数的

地区，其积极性的提振主要是为了规避惩罚（狄金华，２０１０）。 而另有

研究揭示出上级政府对下级使用的惩罚具有选择性：一方面对下级的违

规、低效行为坐视不管，这会损耗合法性；另一方面对下级惩罚过于严

厉，这又可能会打击其积极性（Ｃａｉ ＆ Ｚｈｕ， ２０１３）。 这说明规避惩罚也是

基层产业政策的考虑之一，也折射出产业发展失利并非必然带来惩罚。
再次，奖惩的实施必然要通过检查与考核，上下级之间围绕考核与

检查同样展开了丰富的互动。 在传达重要政策文件、处理部门间矛盾、
追踪重点工作和解决疑难问题的时候，督查机制往往会被启动（陈家

建，２０１５）。 但是由于受信息不对称等制约条件影响，下级可以选择性

地执行上级重视的工作（Ｏ’Ｂｒｉｅｎ ＆ Ｌｉ， １９９９）。 当然，下级政府也可以

通过“游说”、“收买”等行为来向上级政府做信息的再阐释，使其对信息

的理解向利己的方向发展（艾云，２０１１）。 还有学者发现上下级之间并非

仅仅是激励与惩罚的关系，还存在围绕指标考核的谈判过程，或者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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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级政府间会出现多回合的“讨价还价”，乃至上下级之间因为工作失利

而产生出共谋行为（周雪光，２００８；周雪光、练宏，２０１１；冯猛，２０１７）。
发展“特色农业”、“特色养殖”、“特色农产品”等常常是上级对下

级提出的行政任务，基层政府面临着考核与竞争的双重压力。 同时，上
马农业产业便于基层政府利用产业项目进行项目包装，向上争取资金

（冯猛，２００９）；也可能是出于基层政府打造政绩的强烈动机（马明洁，
２０００；冯猛，２０１４）。 那么，基层政府如何利用产业项目向上级邀功？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上级监督职能的缺位———上级十分重视农业产业，
为什么大多数发展失利的产业却没有受到上级的惩罚，甚至有些新上马

的产业能够得到上级的支持？ 已有研究为本文的分析提供了坚实的基

础。 由于现实中各项机制是相互嵌套、上下承接的，综合多重制度逻辑

才能够更好地理解基层政府频繁更换、低效运作农业产业的运作逻辑。

三、Ａ 县农业产业的高频更换

上述研究主要着眼于概念辨析与理论分析。 马奇曾经提醒，许多

组织理论可能产生“神话”式的误解（马奇，２０１１：４１ － ４４），因为抽象的

理论往往混含着若干尚需推敲的预设。 因此，我们还需要结合丰厚的

经验素材对既有理论加以检验，发现其中的缝隙，并建构新的解释。

（一）研究方法

我们以华南 Ａ 县（省直管县）作为田野调查点，近距离观察 Ａ 县推

进农业产业的立项、推行、动员、考核、调整等各个环节。 我们对一百余

位基层公务员、企业职员、农民进行了深度访谈，受访公务员中既有参

与制定农业产业政策的科级及更高级别的干部，也有具体负责政策执

行的普通办事人员（包括合同工、志愿者等）。 所有访谈资料都做了匿

名化处理。 此外，我们还参阅了政府部门的规划纲要、统计年鉴、文档

及二手数据等，并在研究中选用具有多个渠道来源的资料以提高效度。
选择 Ａ 县作为案例的原因是：（１）Ａ 县十多年来（２００１ － ２０１５ 年）

的产业发展经历，一方面在总体上呈现出高频更换与低效运作的局面；
另一方面又存在一项延续数十年的支柱产业———橡胶。 据观察，Ａ 县

某些年份上马新产业，另一些年份却选择壮大老产业，不同的产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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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之间充满了张力。 （２）由于中央集中的行政体制具有高度的同构

性，且全国县域农业产业多以项目制的方式运行，所以在农业产业频繁

更换的因果机制解释上，本研究的案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下文中我们将剖析 Ａ 县的农业结构调整历程，展示基层政府的重

复性低效行为的动力是什么；这样的重复低效在上下级之间如何成为

共识。 需要引起注意的是，本文的初衷并非是为基层政府“积极的惰

性”开出诊断式的“药方”，而是对这一组织现象做系统分析，并给出有

力的解释。

（二）案例介绍

Ａ 县地处山区，自然气候特征适宜发展种养业。 此地经济条件落

后，２０１４ 年第一产业仍占生产总值（当年）的 ４９ ８％ 。 农业产业发展

往往离不开政府的财政补贴。 当然，也存在民间自发的农业产业发展。
这种产业可能被政府关注而受到扶持，或者继续自我发展。 不可否认，
反映与决定财政资金流向的农业结构规划对县域农业的格局十分重

要。 这种情况对 Ａ 县来说也同样如此（见表 １）。

　 表 １ Ａ 县农业结构调整概览（２００１ －２０１５ 年）
年份 农业发展理念 产业内容

２００１
实施“山上发展橡胶、造林业和畜牧业，平地
和水旱田种植香蕉、瓜菜”的发展思路，做好
保胶、增果、扩特的农业产业结构调整

橡胶、香蕉、瓜菜、龙眼、荔枝、
芒果，养牛

２００２ － ２００６
从大林产业、大水果业、生态县的方向出发，
以开发“短、平、快”种养项目为重点

橡胶、小叶桉树、龙眼、荔枝、
芒果、甘蔗，养猪、兔

２００７ 无特别提法

２００８ － ２００９
做强“老三样”三大传统产业，做大“新三样”
三大新兴产业

橡胶、甘蔗、木薯、竹、藤、南药

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做强“老三样”三大传统产业，做大“新三样”
三大新兴产业

橡胶、甘蔗、木薯、竹、南药，特
色养殖业

２０１２ 无特别提法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４
着重发展“六种、二养、两大特色”的十大富
民产业

橡胶、生姜、益智、山兰稻，养
猪、鹅、鸡、鱼、草龟、五脚猪

２０１５
按照县政府制定的“一盘五带”的产业发展
格局

养鹅、猪、羊、山鸡、蜂，益智

　 　 注：２０１０ － ２０１１ 年农业发展理念中“新三样”的提法由“竹、藤、南药”更改为“竹、南药、
特色养殖业”。 表明两年时间藤产业就退出了政策扶持的范围。
资料来源：根据 Ａ 县农业发展资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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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 １ 可以看出：第一，过去 １５ 年间，Ａ 县政府共提出过 ５ 种不同

的农业结构理念，平均 ３ 年一次，这短于许多农业产业的发展周期。 如

橡胶（种植后）最早 ７ 年开割，芒果（种植后）要 ３ 年才挂果。 第二，从
产业内容来看，政府打造的产业并非谷物粮食等“旧农业”，而是所谓

的“新农业”（蔬菜、水果、肉禽鱼等）。 虽然它们受行政调控，但发展结

果的好坏更多地受市场的检验（黄宗智，２０１７）。 第三，尽管大多数情

况下农业结构调整涉及多项产业，但 Ａ 县往往集中力量主抓其中的某

一项产业。
在产业的频繁更换中有市场因素。 例如，Ａ 县早年有咖啡上万亩，

但由于当时咖啡消费并不流行，价格不尽如人意，结果咖啡被农户自行

砍伐，改种橡胶。 同时，产业频繁更换也存在着行政干预。 例如，２０ 世

纪 ９０ 年代，为了扩大橡胶种植，Ａ 县公务员被要求上山砍伐果树，腾挪

土地。 这两种因素都可能引发“折腾”：目前咖啡消费流行，Ａ 县又重

新规划咖啡园地；现在胶价较低，不少农民又想改种果树。
本文主要讨论行政干预下产业的高频更换行为，以揭示行政组织

的运作逻辑。 因为农业结构调整政策也会通过补贴等机制引导市场因

素，对县域内的产业结构的变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冯猛，２０１２）。 首

先，政府能够利用充足的行政资源和社会资源来实现农业结构调整规

划。 例如，在 ２００７ 年，Ａ 县出现了“胶竹争地”现象。 尽管种竹遭到农

户的普遍抵制，但在政府的强力推广下，竹林仍然得到了大面积的栽

种。 其次，县域的土地资源、人力资源、资金资源和领导注意力有限，同
类型的产业里一个产业“上”，可能就意味另一个产业“下”。 同为种植

业的橡胶和热带水果的面积此消彼长便是这种“挤压效应”的有力例

证（如图 １ 所示）。
总的来看，Ａ 县十多年来的农业产业发展项目表现为低效运作与

高频更换的特征。 然而，Ａ 县农业产业的频繁更换并非孤例，在全国许

多地区都存在类似的情况。 例如，华中某县在过去十几年间仅种植业

就更换了金银花、花椒、油茶、核桃、蓝莓等不同产业（李昌平，２０１６）。

四、为何基层政府频繁上马农业产业？

我们可以看到，产业更换不仅是基层政府的行为选择，更有上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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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料来源：《Ａ 县统计年鉴》（２０００ － ２０１５）。

图 １　 Ａ 县橡胶与热带水果种植面积变化情况

政府间系统性的运作逻辑。 根据田野观察，我们发现基层政府在产业

选择或其他事务上遵循着三种逻辑：“不出事逻辑”、“完成任务逻辑”
和“打造亮点逻辑”。① 不同的考量衍生出三种产业发展逻辑，不同的

发展逻辑催生出不同的产业选择行为（详见图 ２）。
第一，发展老产业。 老产业意味着其具有了一定的群众基础，有部

分农户掌握了种植 ／养殖技术，存在既有的销售网络，等等。 其发展历

史也证明了该项产业能够适应当地的自然环境。 所以选择老产业引发

“出事”的风险最小，这种产业选择行为遵循了“不出事逻辑”（贺雪峰、
刘岳，２０１０）。

第二，推进上级看重的产业。 上级政府或者上级农业部门会支持

基层政府发展产业，这些产业可能在本地已有一定基础，也可能是一项

上级认为该地适宜发展的新产业。 上级领导的频频视察、上级机关的

频频督导等考核压力，催生了基层政府的“完成任务逻辑”。
第三，上马新产业。 负责干部考核的部门是专门的干部管理机

构———组织部门。 一般情况下，考核成员并不精通被考核对象的具体

业务。 对干部政绩的考核很大程度上受到既有的考核报表和公众媒体

的影响。 因此，官员们热衷于以既能填表又能报道的品牌性政绩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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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三类逻辑适用于不同的官员：不出事逻辑适用于所有官员；完成任务逻辑主要适用于

有一定权限的官员，因为他们是具体考核指标的负责人；打造亮点逻辑适用于有晋升前

途的官员。 三者在政绩欲求的程度上呈现递进关系，并且带来了不同的产业发展行为。



图 ２　 基层政府上马产业的选择路径

自己工作的印记（ｓｉｇｎａｔｕｒｅ）。 亮点就是“人无我有”，别人都有的就不

叫亮点。 上马新产业往往是出于“打造亮点逻辑”。
当基层政府选择某一产业上马时，它将面临不确定性。 新产业与

老产业同样面临着不确定性，只是程度不同而已。 例如，Ａ 县的老产业

橡胶业，随着国际胶价起伏而时兴时衰，其行情让人难以预测。 完成任

务逻辑中基层政府的自主决策权受到限制，产业的“快上”、“大上”多
半是迫于上级政府的巡视、考核和督查等压力；后两种逻辑更多的是基

层政府的自我决策，面临不确定性高与低之间的抉择。 为什么基层政

府常常选择不确定性更高的新产业？ 这需要考虑基层政府做出产业选

择行为的限定条件———制度背景和经济背景。

（一）制度背景：时间压力与内容竞争

中国的干部晋升属于强激励（周黎安，２００７）。 在“分权竞争，集权

晋升”的激励结构下，地方干部的行为具有显著的“对上负责”特征。
于是，以晋升激励为主要内容衍生出横向竞争与纵向考核两大制度背

景。 前者刺激着基层政府“打造亮点”；后者则往往促使基层政府“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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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产业发展的任务”。 这进一步催生了基层政府产业发展中的时间压

力和内容竞争。
１ 产业发展的时间压力

产业发展的时间压力主要来自竞争与考核。 首先，横向竞争既促

使基层政府“打造亮点”，也带来发展产业的时间压力。 地方官员的

“短任期”是一个结构性问题。 中国市县主官的平均任期大约 ３ 年，而
一个产业要发展起来至少要 １０ 年时间（耿曙等，２０１６）。 例如，根据相

关专家介绍，Ａ 县大部分的橡胶品种属于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的第一代的

老种苗，而现在已经发展至第四代、第五代种苗。 品种更换滞后的一个

主要原因是橡胶更换周期太长，种苗栽下后至少需要 ７ 年才能割胶，无
法在短期内见效（访谈资料：ＮＵＡ１３１４）。

其次，纵向的考核促使产业项目需在一定的时限内“完成任务”。
上级政府或者主管部门严格的进度考核也是基层政府发展产业的时间

压力来源。 虽然产业发展难以考核，但可以将“软指标”硬化，其种养

规模和资金使用进度等可以量化为数字（申端锋，２００７）。 指标硬化与

进度考核结合起来，往往会诱发基层政府的行为偏差。 例如，某乡镇反

映农户种植某种作物成活率太低，是因为农户不懂得先在家里养苗、等
春天再往地里插种。 访谈时我们问道：那为什么不在春天购苗给农户？
答曰： “钱刚刚 （ １０ 月初） 拨下来， 年底必须花完” （ 访谈资料：
ＥＨ０８０９）。

因而要想在短短两三年内打造地方特色，官员往往诉诸于“短平

快”的发展模式。 “为什么喜欢搞养殖业？ 快嘛！ 种植业还要去搞土

地”（访谈资料：ＯＫ１３２６１３）。 但是一般政策文件要求农业发展“长

（期）短（期）结合”，于是现实中又衍生出两种策略：一种是发展周期较

短、见效快的产业；另一种是发展周期较长的产业，通过大规模快上以

及密集宣传营造出“兴旺”景象。 例如，Ａ 县的养兔项目与种竹项目

（麻竹与粉箪竹）分别是短期项目与长期项目（详见表 ２）。 养兔项目

见效快，却是以迅速失利而收场。 种竹项目则在产业起步阶段通过投

入大量的资源，发展势头强劲。 ２００７ 年，橡胶行情走俏，农户普遍抵制

种竹，爆发了“胶竹争地”的现象，县里强行推广种竹，竹林面积大幅度

增长，仅 ２００７ 年竹林面积就较上年增加了 ５ ５ 倍。 在推广过程中曾提

出利用“五边地”（村边、路边、渠边、河边、沟边）种植竹子等口号。 加

上大力宣传，如今在省内，Ａ 县被誉为“竹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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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２ 短期项目与长期项目对比

项目 类别 产出所需时间

养兔 短期项目 １ 只母兔年产崽 ５ － ６ 胎，每胎 ８ － ９ 只，出生 ３ 个月即可上市

种植粉箪竹 长期项目 种植 ４ 年后可永续采摘，７ 年后稳产

种植麻竹 长期项目 管理规范 １８ 个月即可采笋，３ 年达到达产旺盛

２ 产业的内容竞争

基层政府的“打造亮点”与晋升竞争联系紧密。 “不出事逻辑”与
“完成任务逻辑”等产业选择策略的出发点是尽量避免官民冲突与完

成上级检查，并不是与其他县市竞争。 各地打造产业“亮点”主要是因

为“特色产业”与“农业结构调整”在下发文件以及上级领导讲话中频

频出现（冯猛，２０１４；刘明兴等，２０１３）。 上级对某项工作的重视，形成

了对基层政府上马新产业的强大激励。
从横向的竞争来看，基层的农业产业项目首先要保障完成任务，至

少打造几个迎接检查的“看点”。 而在晋升的激励下，营造政绩、打造

亮点也成为干部们的理性策略。 这往往在农业产业领域中形成“锦标

赛”。 为了赢得比赛，各地在“产业特色”、“产业规模”和“产业效益”
等多个指标上一竞长短。 为了打造政绩“亮点”，必须突出特色，甚至

时而会选择“偏门”（叶敏，２０１６）。
从纵向的时间来看，新领导的上任往往会带来若干新产业。 这特

别反映在产业发展理念上。 理念更新的目的之一在于精确切割自己与

前任的时间，将之后的发展绩效收揽到自己的任期内。 Ａ 县从“旧三

样”（橡胶、木薯、甘蔗）到“新三样” （竹、藤、南药）的转变就释放出了

这样的信号，即新一任领导将自己的政绩与上一任明白切割，用新的口

号来界定自己任期内的发展政绩。
综上，时间压力构成“快上”的动机，表现为上马项目的“匆匆”；内

容竞争促使其“出新”，体现为基层政府每隔几年就新上一个农业产

业。 但是新的产业意味着发展前景更不可预测。 然而，为什么有的基

层政府选择一如既往地支持老产业，有的地方会选择不确定性更高的

新产业？ 另外，为什么某一地区的基层政府有时候选择发展老产业，有
时候上马新产业？

１５１

论 文 积极的惰性



（二）经济背景：产业结构与行情变化

基层政府的产业选择不可能是毫无根据的“拍脑袋”决策，选择老

产业还是上马新产业的行为背后是利弊得失的理性计算。 这主要受当

地产业结构和行情变化等经济因素的影响。
１ 产业选择行为的限定条件

首先是本地的产业结构。 有的地方具有自己的“明星产业”，如果

政府继续支持这样的产业，就可以将“不出事逻辑”和“打造亮点逻辑”
结合起来。 一方面，面临竞争压力，他们可能选择将这些传统产业做大

做强，尽量将其做成“品牌产业”，这已经足以成为工作“亮点”。 另一

方面，即使这样的“加快”、“加大”投入最终没能带来预期的效益，但至

少在表面看起来没有“折腾”，因此也就尽量做到了“不出事”。 对于没

有“明星产业”的地区，当面临竞争压力时，就更有可能选择新产业。
其次是产业行情的变化。 整体的经济环境是变化的，某一项农业

产业的发展受到外部经济环境影响较大。 即使是“明星产业”也具有

市场兴衰的周期。 例如，前几年胶价行情较好，Ａ 县的农户生活条件普

遍改善，财政也较为宽裕。 近年来胶价低迷，此时上级不会看重该产

业，反而会帮助与扶持其他产业。 若是基层政府仍然大力扶持该产业，
就难以保证“完成任务”。 而在“不出事逻辑”支配下的基层政府也不

会轻易选择这一产业进行扶持，因为行情较差，强制推行容易引发官民

冲突。 所以，主导产业低迷也成了基层政府“打造亮点”的动力之一。
２ Ａ 县的产业选择

我们可以通过 Ａ 县的实际情况来验证以上两点限定条件。 橡胶

是 Ａ 县的传统产业，本地大部分农户熟练掌握种植、采割和保存等技

术；本地的收购网络、加工网络、销售网络、运输工具等基础条件齐全。
另外还有两项传统产业为种植甘蔗和木薯。 橡胶、甘蔗和木薯并称为

当地产业“老三样”。 三种产业的收购站遍布各个乡镇，橡胶的收购站

甚至能够达到“一村一站”。 Ａ 县内还有若干的初级加工厂，蔗糖厂、
淀粉厂和橡胶厂在完成对产品的初级加工之后将产品销往外地。

以前的农业产业政策主要是支持这些传统产业，其原因主要在于：
第一，橡胶产业行情较好的时候，发展橡胶产业对于农户与政府是有利

可图的。 做大做强橡胶、使其成为 Ａ 县的产业名片就是出于“打造亮

点逻辑”。 第二，可以减弱产业选择中的决策风险，充分利用已有的生

产、收购、销售网络。 农户熟悉种植、采摘、储藏等技术，也乐于从事、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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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包括橡胶在内的“老三样”产业，从而降低了“出事”的概率。 但是，
市场行情面临着变化。 由于胶价波动剧烈，其发展预期也就变得不甚

明朗。 此外，种植甘蔗和木薯的利润一直较低。 近年来，除了橡胶以

外，木薯和甘蔗已经被逐步淘汰。 在这种情况下，Ａ 县政府就有了发展

其他产业的动机。
２００８ 年，Ａ 县提出了“做强老三样（橡胶、甘蔗、木薯），做大新三样

（竹、藤、南药）”的产业调整政策，２０１１ 年“新三样”又更改为“竹、南
药、特色养殖”，实际上是明确了新的产业政策及其计划扶持的产业内

容。 在产业政策的大力扶持之下，“新三样”快速崛起。 以特色养殖中

的山鸡为例，在财政的大力支持之下，引进了邻县的品种，发展迅速。
当下，虽然每年政府都会对橡胶有所补贴，如鲜胶开割补贴是 ０ ６ 元 ／
株，但是除开割补贴、扶贫发放橡胶种苗之外，政府对橡胶产业的其他

扶持较少。 很多农户已经不开割橡胶了，因为可以从事其他收益更高

的行业。 橡胶林面积稳中有升，主要得益于一个外生因素：Ａ 县为该省

的水源地，省里对公益林的保护限制了胶价过低时农民的自行砍伐，避
免了橡胶面积的大幅波动。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制度背景决定了基层政府间的竞

争结构以及上下级间的考核结构。 但是，本地产业结构与市场行情等

限定条件则导致不同的基层政府在上马新产业还是发展老产业之间做

出了不同的产业选择，或者同一基层政府在不同时段做出不同的产业

选择。

（三）农业产业的上马方式：“跑项目”
在基层政府做出产业选择之后，如何上马项目就成为新的工作重

点。 农业产业的回报周期较长，而大部分的县级政府财政吃紧。 特别

是 １９９４ 年分税制实行以来，地方财政日趋紧缩，全国层面统计口径下

的县级政府财政自给率保持在 ４０％左右。①

与此同时，“项目制”日渐成为转移支付的主要手段，其占转移支

付资金的比例，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中期的较小份额（１６％ ），到 ２００５ 年

与财政性转移支付、税收返还“三分天下”（３０ ７％ ），再到 ２０１２ 年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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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到了 “半壁江山” （４２％ ） （周飞舟，２０１２；史普原，２０１４；周雪光，
２０１５）。

具体到农业领域，中央采取“多予少取”的惠农方针，加上扶贫攻

坚力度逐年加大，围绕“产业扶贫”与“农业结构调整”这两项工作，每
年都有大量的项目可以申请。 ２０１３ 年，中央财政三农支出高达 １３７９９
亿元，已经占到中央年度财政支出的 ２０％（焦长权、周飞舟，２０１６）。 产业

扶贫资金常年占到扶贫总投入的 ４０％及以上。 这些资金大多以项目形

式下发。 这也为基层政府上马新的产业项目提供了较强的激励。 是否

能够申请到农业项目资金往往成为上马产业能否顺利实施的先决条件。
对于中央或者上级政府而言，以“专款专用”为特征的各类“项目”

或者“专项”资金，既可以保障资金拨付部门的政策意志得以贯彻，也
可以撬动地方的财政资金，诱使其投入一定量的“配套资金”（周飞舟，
２０１２；周雪光，２０１５）。 然而，在我国中西部经济条件较差地区，县级资

金配套往往难以实现。 “发展产业的资金都是跟着项目来的。 项目的

资金一般都是中央与省里下拨的资金，县里自己的财政收入很少投入

到产业”（访谈资料：ＯＥ０１２６２１）。
对于基层政府而言，一个县级机构热衷于“跑项目”也就不难理解

了。 首先，项目经费属于地方政府的预算外收入，申请到的项目越多，
地方政府可以用来发展本地产业的资源也就趋多。 其次，争取到更多

的产业项目，也就可以争取到更多的来自上级的资源———资金流和注

意力。 资金流通过申请项目获得，注意力也以通过公共舆论来加以营

造。 资金流可以被拆分、挪用（Ｌｉｕ ｅｔ ａｌ ， ２００９），更多的注意力也会增

加基层政府官员的曝光率和政绩显示度。 再次，从比较角度来看，如果

地方没有发展项目（基础设施或产业），不仅拿不到资金，而且可能会

使其在地区间的竞争中处于劣势。 种种情况进一步增强了基层政府争

取农业产业项目的动力。 基层政府“跑项目”的技巧包括：多报项目预

算，可以赚得“项目补助”剩余；先做小额预算，确保项目过审，再以种

种理由向上级追加经费（渠敬东，２０１２）。
Ａ 县的产业发展也体现了“跑项目”的特征。 除了前期的竹子种

植项目之外，Ａ 县还曾利用大面积竹林的规模优势向农业厅申报竹产

业发展项目资金扶持，重点用于解决竹笋加工厂建设：（１）建设竹笋加

工厂基础设施，厂区内道路、水网、电网等基础配套设施；（２）购置竹笋

加工厂内的环保设备及污水处理设备；（３）建设冷库，用于竹笋加工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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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中鲜笋及成品的保鲜等。 从种苗购置到厂房建设的多个环节，政府

都可以将其拆分开来，通过虚拟数字、宣传等手段进行项目包装，向上

争取更多发展资金（冯猛，２００９）。
总之，不断地上马新的产业项目具有强激励的特征。 在横向的竞

争激励下衍生出内容竞争，时间压力则来自横向竞争与纵向考核的共

同作用。 对于贫困地区的基层政府而言，由于缺乏始终如一地扶持老

产业的条件，出于“打造亮点逻辑”，往往会选择上马新产业。 另外，项
目制是上马产业项目的一个重要的刺激因素。 它一方面是基层政府筹

集资金、上马产业的主要方式，另一方面也带来了促进本地经济发展的

预算外收入。 于是，基层政府基于限定条件的产业实践与项目制给予

的制度空间的交互作用，衍生出形形色色的产业行为，这是理解当前基

层政府产业选择逻辑的要义。

五、产业调整后的政绩生产与惩罚规避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除了“不出事逻辑”外，基层政府

往往偏好上马新产业，但这些产业并非都能良好地发展，面对总是有好

有坏的发展状况，基层政府又是如何对待产业发展的结果的？ 我们发

现了两类行为模式：（１）通过包装产业来生产政绩，获得上级的奖励；
（２）如果产业发展失利，则通过各类博弈手段弱化惩罚、软化责任（详
见图 ３）。

图 ３　 基层政府面对产业发展不同状况的策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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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农业产业上马后的政绩生产

以 Ａ 县为例，仅以我们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其农业产业的高频更

换和低效运作已经持续了十多年。 每一次的新产业上马都以政绩为出

发点。 那么，上马新产业之后，基层政府如何利用该产业生产政绩呢？
１ 产业发展中政绩生产的概率机制

基层政府需要政绩。 同样，上级政府也需要产业“亮点”。 由于上

级政府不是最终的委托方，而是中间管理方，这意味着它也要被考核，
并且这种考核同样处于竞争之中。 如果一项新上马的产业能够顺利发

展，效益良好，政府报告与媒体报道便会频频提及和宣传，那么，政绩生

产就并非难事。 然而现实情况常常不会如此理想，但上下级对政绩的

诉求却是相同且稳定的。 面对新产业发展的不确定性，他们都会考虑

概率机制。
对于上级政府来说，放松对下级产业项目申请的审核就能够促进

更多的产业项目上马。 多个下级都上马新产业，可以扩大产业样本，更
容易发现成功产业。 在此我们必须注意两点结构性因素：一是上级政

府同样需要政绩；二是一个上级对应多个下级的结构关系。 在政府内

部有一种组织方式叫作上报“典型事例”。 一个省下面有几十个市县，
一个县下面对应几十个乡镇。 大部分下级都上马产业项目，总会有成

功的（无论短期、长期）。 那么，上级的政绩也就有了保障。
对于下级政府来说，通过多上马新产业，同样扩大了产业的样本总

量，增大了本辖区内发现一个产业成功案例的可能性。 如果其中有产

业发展较好，那么政绩生产也就水到渠成。 如果各项产业都无起色，那
么这种“大干”、“快上”的声势也能够用于宣传，因为“投入大、规模大、
难度大的项目”本身就是在向上级发出关于自己能力的有效信号（周
雪光，２０１７：２８３ － ２８４）。

以 Ａ 县及其所在的 Ｈ 省为例。 除了 Ａ 县的橡胶、竹子产业之外，
Ｈ 省其他市县几乎也都有一两项“叫得响”的产业，诸如红心橙、圣女

果、蚕茧、乳猪等。 如前文所述，每一种农业产业的市场行情都是变化

波动的，但是对于上级农业管理部门来说，不同县市的不同特色产业行

情波动周期不同，这样就可以保证在不同年份总是有产业发展绩效突

出的项目，因而在整体上减小了农业产业风险。 在 Ａ 县管辖范围内各

个乡镇的产业布局也遵循概率机制。 例如，Ｊ 乡有所谓的“六朵金花”：
黑山羊、银鲈鱼、山鸡、毛竹、芦笋、紫玉淮山。 其他乡镇也都有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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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农业。 而山鸡、毛竹、益智、裸花紫株则现在或者曾经是 Ａ 县的重

点扶持产业。
２ 激励同向性：上下级共谋下的政绩生产

基层政府在产业上取得的政绩也是农业厅及其上级政府的政绩。
按产业选择的概率机制，会有一些产业被上级政府看重，上级政府会通

过项目等方式给予大力扶持。 这种产业对于下级政府而言，就变为了

“完成任务逻辑”与“打造亮点逻辑”的统一。 即使这样的产业发展失

利，通过上下级之间“共谋”以生产政绩的几率也会随之增大。
２００３ 年底，Ａ 县被确定为全省竹产业发展试点县。 在省林业局的

组织下，经国际竹藤组织有关专家评审，制订了《Ｈ 省 Ａ 县竹产业发展

总体规划》。 这一规划对 Ａ 县竹产业发展进行了总体布局，确定全县

未来 １０ 年的竹、藤面积达到 ２０ 万亩。 由此可见，竹、藤产业的发展是

Ａ 县与 Ｈ 省的共同事业。 ２００８ 年，“新三样”产业中有竹、藤、南药，但
是仅两年藤产业就退出了政策扶持的范围，“新三样”被重新定义为：
竹、南药、特色养殖业（详见表 １）。 其原因就是藤产业发展不利，虽然

“新三样”的口号仍然沿用了几年，但是藤产业已然悄悄下马。 另外，
竹产业在当地的口碑也不好。 竹子的市场发育较差，深加工技术不成

熟。 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２００９ 年、２０１０ 年连续两年的财政扶贫资金

（贫困村竹产品加工项目）共 １９０ 万元被用于橡胶产业和养猪产业。
原计划建设的鲜笋初加工点也由于当时产笋面积不足而被迫延期。 但

是，竹子产业仍然是 Ａ 县的一个“亮点”，经常出现在政府工作报告和

大众媒体之中。

（二）产业失利后基层政府软化责任

除了生产政绩、获得上级的奖励之外，基层政府还能够利用各种手

段来减少发展失利之后受到惩罚的风险。 如果上级没有选择“共谋”，
反而启动严格的考核程序，基层政府也可以利用信息不对称、“关系”
等来软化责任。 这也是下级敢于“打造亮点”产业、上马风险更大的产

业的重要原因之一。
１ 长产业链条下的归因困难：“做了”与“做成”
对官员来说，一件事情“做了”就足够了，至于是否“做成”其实并

没有那么重要。 只要产业上马，成绩就可以写进工作报告，就可以向上

级展示、邀邻近市县参观。 农业产业的诸多特点使得它极难进行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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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总结。
首先，发展周期过长。 在访谈中，访谈对象众口一辞地认为产业发

展所需的时间至少要 １０ 年。 因为产业并不是简单的出点子、发种苗，
它涉及产品加工、销售网络建设、品牌打造和准确的营销等。 如果没有

行政力量介入，市场网络的发育只能遵循客观的规律自行演化，很少能

有所谓的“跨越式发展”。 也就是说，现在的产业发展结果是十几年前

任职的官员所为。 因此，无论是官员还是对官员进行考核的上级部门，
会更加看重产业上马的过程而非遥遥无期的结果。

其次，市场风险往往成为产业失利的挡箭牌。 农产品市场本身充

满波动，而任职周期和行政运作周期不仅无助于熨平农产品的价格周

期，反而加重了波动。 在一些地方，产业的挑选和发展也追逐市场热

点，但所依据的价格信号一般是滞后的。 例如，在采购种苗时，物价部

门的询价结果往往可以作为参考依据。 但是物价部门的价目表更新频

率为两个月一次，这就使得物资采购价格难以与市场变动节奏同步

（访谈资料：ＭＢＯＳ０１０７１１）。
再次，产业发展的结果不容易观测。 尽管在工作汇报中我们经常

看到“ × ×带动农户 × ×家，人均收入提高 × × 元”。 但是农民收入极

难核准，而现实的数据报送体系主要依靠村和乡两级。 实际上大多数

数字是“估”出来的，可信度并不高。 任何信息都是有成本的，要想在

农村获得准确的数字，成本太高。 例如，Ａ 县农业部门的负责人不清楚

本地的各项种植业的面积到底是多少。 一位审计人员让 Ａ 县农业局

汇报 ２０１６ 年全县的橡胶面积。 农业局的有关领导无法提供。 “不要说

问责了，就是刀架在脖子上都没办法完成。”因为橡胶补贴的统计是 ３
年一次，所以，面积统计也只有 ２０１４ 年的数据（访谈资料：ＩＸ０１２２１４）。

信息的模糊性为基层政府策略性地使用信息的不对称提供了便

利，面对上级政府或者主管业务部门的考核检查，“编”、“造”、“拼凑应

付”等行为也得以施展（杨爱平、余雁鸿，２０１２；周雪光，２０１７：２３７ －
２６９）。 “如果上面派人来检查，那么，就带他们去那些有连片种植的地

区，这样，一是这些种了的地区得到了表扬认可，二是其他没有种的地

区也可以过关”（访谈资料：ＯＥ０１２６２１）。
组织行动的结果明晰可判才有利于组织的理性化的增长（赵鼎

新，２００６：２６ － ２７）。 产业发展的好坏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因果链条晦暗

不明，不具备清晰可见的结果，就很难形成完整的反馈回路（ ｆｅｅｄｂａｃ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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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ｏｐ）。 因此，产业发展的结果往往难以被反思总结，没能积累下多少

宝贵的经验教训。
２ 人格化官僚：非正式关系介入产业考核

理想类型的官僚制是“去人格化”的，但现实中官僚制却难以避免

“关系”的介入（周雪光，２００８）。 当信息不对称性较低、存在被问责可

能的时候，基层政府委办局就会使用非正式关系，以此来软化责任（董
强、李小云，２００９）。

“一切政治皆是地方政治” （马修斯，２０１０：２８ － ２９）。 Ａ 县是一个

离环城路仅有 ７ 公里的小县城。 稠密的人际网络在日日不停的饭局、
会议、散步中编织。 人人都有关系，个个皆有私交。 大多数人都不是一

个人在奋斗，背后都有一个关系网络。 外界往往对地方主官的权力估

计过高。 然而正如美国总统的权力主要是“说服的权力”（ ｔｈｅ ｐｏｗｅｒ ｔｏ
ｐｅｒｓｕａｄｅ）（Ｎｅｕｓｔａｄｔ， １９９１），县委书记的权力其实也受到各种约束。 虽

然有人事任免权，但是县委书记也不能随心所欲地调整干部，他们甚至

在下属办砸事情时还要克制情绪，这固然有修养的成分，但更多是政治

得失的考量。 因为调整干部可以制造追随者，也可以制造怨恨者，进而

带来麻烦制造者。
基层官僚制还未完全“去人格化”，陷于稠密的关系网络之中（冯

军旗，２０１０）。 这是否意味着问责机制就失效了？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问责会被启动呢？ 这可以分为内源性和外源性

两种原因。 内源性原因主要是内部举报或者其他情况导致审计出重大

问题；外源性原因则主要来自于社会和舆论的压力。 但是在正式的问

责机制启动之前，仍然有软化责任的机会，即“找关系”。 有访谈对象

表示，很多检查就是“做做样子，看看材料”，即使“动真格的” ，基层政

府也可以利用关系“摆平”（访谈资料：ＯＵＸ０４１６）。
此外，基层行政、司法等正式制度的运行不可避免地带有“人格

化”的特征。 政府的失败决策往往会被组织内部消化掉 （周雪光，
２００８；熊万胜，２００９）。 同时，如前所述，产业发展失利难以归因，这造

成问责难以明确对象。 再者，对某一农业产业发展情况的总结反思

也是由地方政府自己来进行的。 如果政府机构没有换届，总结反思

往往有所避讳，“如果总结定位失败就是打自己嘴巴” （访谈资料：
ＯＥ０１２６２１）；如果政府机构已经换届，新任官员一般也不会去翻前任的

旧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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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多任务平衡：农业产业考核的制度环境

如果我们仅仅关注上级对下级的农业产业考核，那么我们就忽略

了上下级之间多任务考核的制度环境：当官员 ／组织办砸一件事情时，
他 ／它其实还有平衡的机会。 在行政发包体制之下，上级对下级属于多

任务委托，所以通常对地方执行综合考核（周黎安，２０１４，２０１５）。 而官

僚组织的工作环境是典型的目标多样性和不可度量性 （聂辉华，
２００６），特别是中国的乡镇政府，面临着来自上级政府各个部门的各类

任务，“那么多菜，他都不知道先夹哪一碟”（访谈资料：ＵＧ０１０５２１）。
基层政府面临经济发展、政治、财政、社会服务、农业类等多个类别

的政绩考核。 仅农业类的考核指标就包括：农民增收、新增耕地、农业

产值增长、农业产业化、粮棉种植、粮棉订购、退耕还林等多个项目（刘
明兴等，２０１３）。 而且，在不同的农业类指标之间，上级和下级的重视

程度也在不断变化。 从 ２０００ 年开始，县乡政绩考核中农业产业化的重

要度逐渐提升，而县政府对农民增收的重视程度呈现出逐年降低的趋

势（刘明兴等，２０１３；陶郁等，２０１６）。 多任务也可能导致注意力的快速

转移，所以官僚制运作的一大重点就是注意力管理（练宏，２０１６）。 层

出不穷的督导、巡查等机制也应运而生。 这对于官员来说也意味着机

会。 做砸 Ａ 事，可以通过把 Ｂ 事或 Ｃ 事做漂亮来弥补，毕竟最终的考

核包罗万象，远非一件事情可以定论（“一票否决”指标除外）。 因此，
如果农业产业发展没有起色，甚至失利了，官员完全可以在其他工作上

干出成绩来弥补。 例如，Ａ 县农业产业发展欠佳，但是可以通过“创
卫”等其他成绩来予以平衡。 只要不涉及违法乱纪等问题，农业产业

发展的败绩就可以被其他的工作业绩所弥补、平衡。
综上，基层政府在产业发展失利之后，往往会面临四种不同的后

果：（１）上下级共谋，掩盖产业发展实情，甚至可能会包装政绩；（２）在
上级追责中，下级利用信息优势“配凑应付”；（３）上级了解了产业发展

的实际情况，下级动用非正式关系软化责任；（４）责任认定明确，相关

责任人被严格追责，政府并非企业，其“业务”涉及方方面面，考核评估

也可以利用平衡机制，而且农业产业并非“一票否决”指标。 所以，除
了少数的个案之外，许多下马农业产业常常是不了了之。 这让基层政

府可以将上马新产业视为“软风险约束”，进而在下一次上马新产业时

会普遍低估其发展风险（刘世定，２００５）。 久而久之，便形成了弱惩罚

机制。 这并非有意的制度设计，而是上下级之间共谋与博弈来回转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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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结果。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积极的惰性”根源于多重制度逻

辑，整体上呈现为激励强化和惩罚弱化。 项目制是上级控制下级的重

要手段之一。 在农业产业项目上，内容竞争要求的特色化和时间压力

带来的紧迫性构成的强激励刺激着下级政府不断上马新的产业项目。
即使产业发展失利，上级政府给予惩罚也属于小概率事件。 因为存在

谋求政绩的概率机制以及上下级激励的同向性，上级政府会主动弱化

惩罚。 除此之外，基层政府也可以策略性地使用信息不对称和非正式

关系软化责任。 总之，基层政府追求政绩的动机是明确且稳定的，尽管

每一项产业的发展前景并不明确，但只要可以弱化甚至规避惩罚，基层

政府的“积极的惰性”就具有相对稳定的制度基础。

六、总结与讨论

本文结合 Ａ 县十多年以来的农业结构调整历程，运用参与式观察

与深度访谈方法，展示了为什么有的地区农业结构调整会陷入新产

业 －低效运作 －新产业的怪圈。 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分别揭示了强激励

与弱惩罚下基层政府“积极的惰性”的制度逻辑。 本研究得出的结论

和启示如下。
第一，本文选择农业产业这一具体领域，提供了观察基层政府运作

产业的微观视角。 产业政策常常引起激烈的争论，但存在不讨论具体

产业政策以及忽略政策背后的条件等缺陷（耿曙，２０１７）。 本文发现，
产业实践与制度空间的交互作用衍生出形形色色的基层政府产业行

为，我们将之归纳为三种逻辑：“不出事逻辑”、“完成任务逻辑”和“打
造亮点逻辑”。

第二，本文揭示了基层政府陷入新产业 － 低效运作 － 新产业的运

作机制。 与组织研究中的“失败陷阱”不同的是，以竞争为主的晋升机

制鼓励基层政府不断地更换新的产业。 上下级对政绩的相同需求支持

基层政府将产业行为转换为政绩行为；而检查考核机制的软化使得基

层政府可以规避产业失利后的惩罚。
第三，本文从基层政府视角出发，提出一种作为理想类型的基层政

府的组织行为———“积极的惰性”。 研究发现强激励驱动着地方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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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干”、“快干”；而弱惩罚允许地方政府低效运作产业，并降低了更换

成本。 “积极的惰性”能够为基层政府争取发展资源，但基层政府对资

源的使用却十分低效；虽然其增加了基层执政的灵活性，但扭曲了上级

所设定的任务目标。
周雪光（２０１７：１０１ － １０２）曾经提出政府运作的一个悖论性现象：

（１）在任务下发阶段，上级政府向下级政府“层层加码”，采取各种激励

措施确保任务完成；（２）在任务验收阶段，为了应付作为委托方的中央

政府（或更高级别的上级）的政策目标验收，承包方与代理方可能采取

包括共谋在内的各种策略保障验收过关。 周雪光从上级政府的角度描

绘了这一现象。 而本文以产业结构调整为案例，尝试从基层政府的视

角来解释这一现象的运作机制。 因为该现象的产生除了上级策略性地

运用权威之外，基层政府政策执行中的主动性与策略性也是十分重要

的因素。 毕竟基层政府掌握了地方性知识等信息优势，也是发包下来

的行政任务的谋划者与执行者。
本文的贡献在于揭示了基层政府产业结构调整的运作机制。 虽然

频繁更换产业项目显得效率低下，但这种更换并不是错误和非理性的

简单重复，而是基层政府在强激励与弱惩罚的激励结构下做出的适应

行为，特别是对经济条件较差地区的基层政府来说更是如此。 “组织

演变是通过‘结构化’来实现的”，“不但促进了过去制度的变化，同时

也保存了现有制度，从而对今后的制度变化有制约作用” （周雪光，
１９９９）。 “积极的惰性”是制度环境的产物，也塑造着制度环境。 正因

如此，基层政府“积极的惰性”更加值得警惕。
最后，本文的重点在于厘清政府产业选择的组织行为以及上下级

的互动对基层产业行为的影响，并未考虑基层政府推进产业的政府系

统以外的环境，未纳入产业发展中的企业、农户等市场主体、社会主体。
而政府、企业、农户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决定了每一项农业产业的发展

走向。 三者之间如何互动及其对产业发展造成何种影响，将成为下一

步研究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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